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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ICD-10』上線實作操作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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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以現行 ICD-9 診斷病名對應轉換『ICD-10』 

一、使用『ICD-9 轉換 ICD-10』功能視窗 

於主選單畫面上方的功能列點選『D 資料庫』→『診斷病名整理』→『ICD-9 轉換 ICD-10』 

 

 功能按鈕與畫面說明 

□ 包含不選用：勾選後連同不選用的 ICD-9 病名碼也會顯示出來。 
□ 只顯示 ICD-10 空白資料：勾選後只有『ICD-10』對應碼欄位空白的資料會顯示。 
重抓資料：上述兩項有設定勾選或不勾選時，按此按鈕重新抓取新設定顯示資料。 
更新對應一筆：：點選此功能可自動將 ICD-9 可一對一相等對應的 ICD-10 編碼直接帶入。 

 

拷貝：點選右方合適的 ICD-10 病名對應編碼作為左方原 ICD-9 預設申報碼。新增：可直接新

增右方選擇的 ICD-10 病名。修改：可修改滑鼠點選該列的診斷內容。離開：關閉此操作視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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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執行『更新對應一筆』功能，屬於相等對應的病名碼會自動對應帶入 ICD-10 欄位內。 

 

 屬於一對多(相近對應)的病名碼需由醫師自行選擇，點選右方要對應轉換的 ICD-10 合適

編碼後，再按下『拷貝』即會對應帶入至左方 ICD-10 欄位內(申報 ICD-10 的預設編碼)。 

 
 

 有關對應資料檔案可上本公司網站下載健保署提供「ICD-9-CM 2001 年版與 ICD-10-CM
對應資料閱讀說明」、「ICD-9-CM2001 年版與 ICD-10-CM 對應資料檔」參閱。 



 

 4

SC 
二、由『６診斷資料』進行「ICD-9」轉換「ICD-10」 

於『６診斷資料』畫面如下圖紅框線處， 點選不同的 ICD9 代碼時，下方會顯示對應的 ICD-10
相關代碼資料，醫師可於畫面下方點選合適的對應碼 （反黃列），再按下 『複製 ICD-10
至 DATA』功能鈕，即可將該代碼對應至 『ICD-10』欄位內。 
注意！正式實施以 ICD-10 申報完成後，不建議任意修改已完成對應之 ICD-10 病名代碼，否

則已申報過的歷史病歷資料 ICD-10 碼會一併變更為新對應碼，若有需要請以新增病名方式！ 
 

 
 

 用滑鼠左鍵點一下『ICD-10 英文名稱』標題列可切換為『ICD-10 中文名稱』顯示 

 
 

 再滑鼠左鍵點一下『ICD-10 中文名稱』標題列可再切換回『ICD-10 英文名稱』顯示 

 

 

 

 
 新版已取消此視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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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由『３診療作業』進行「ICD-9」轉換「ICD-10」 

於所鍵入的『ICD-9』欄位，例如：25000 診斷碼上快速點擊滑鼠左鍵二下 

 
開啟診斷資料修編畫面，於右下角↓ICD-9 對應 ICD-10 相關資料↓區可以查看符合該 ICD9 可

對應 ICD-10 的相關資料，點選要轉換代碼後按下『複製 ICD-10 至 DATA』即可更新。 

 
↓完成對應編碼資料會顯示在右方『ICD-10』欄位，即為 ICD-10 預設申報病名碼 

 
注意！正式實施以 ICD-10 申報完成後，不建議任意修改已完成對應之預設 ICD-10 申報病名

代碼，否則已申報過的歷史病歷資料 ICD-10 碼會一併變更為新對應碼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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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現行「ICD-9」編碼沒有出現「ICD-10」對應碼處理方式(一) 

 習慣使用「ICD-9」編碼對應者 舉例說明：腹痛病名碼為『789.0』 
【因費用申報格式「小數點」免填，因此醫聖軟體操作時只需輸入 7890 即可】 

 

在「↓ICD-9 對應 ICD-10 相關資料↓」欄位內無任何對應內容，表示此病名碼有可能為粗碼

(ICD-10 為無效碼)，需使用 ICD-9 細碼對應 ICD-10 才有資料。 
 
院所可至本公司網站下載『ICD-9-CM2001 年版與 ICD-10-CM 對應資料檔.xls』開啟查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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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右側尋找適合申報的 ICD-10 編碼如「R10.9」，再往其左側查看對應的 ICD-9 編碼為

「789.00」，然後再進行新增對應作業。軟體操作說明如下： 
 
進入『６診斷資料』，滑鼠左鍵按下「ICD-9」欄位名稱，在「請輸入您所需的搜索鍵值」視

窗輸入「7890」再按下「Ok」 

 
 
找到該筆資料後按下『修改 F3』，將選用改為「N」，再按下『存檔 F9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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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著按下『新增 F2』，於「A-Code：」欄輸入「7890」或直接輸入「78900」，於下方清單點

選要加入的病名，再按下『加入選項』，選擇完畢後，再按下『新增加入』 

 

新增完成的 ICD-9 病名碼再進行 ICD-10 編碼對應轉換作業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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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行「ICD-9」編碼沒有出現「ICD-10」對應碼處理方式(二) 

 使用「ICD-10」病名搜尋功能新增帶入 

直接輸入中、英文病名關鍵字，再按下「ENTER」鍵進行搜尋 

 
 
搜尋視窗上方腹痛「ICD-9」病名碼『7890』編碼下方沒有「ICD-10」對應碼 

 

 
病名搜尋視窗預設勾選「病名查詢使用舊版 ICD-9」，請取消勾選後，再點選「重抓資料」 

 
 
系統會重新以 ICD-10 病名進行關鍵字符合病名搜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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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搜尋結果完成視窗點選合適的 ICD-10 病名碼後，雙擊滑鼠左鍵或按下「確定」帶入 

 
 
出現如圖視窗詢問是否加入選用病名，請點選使用中文或英文顯示或列印病名，按下「確定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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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名選用新增帶入完成 

 
 

 

 
 直接輸入「ICD-10」病名碼新增帶入 

配合系統參數設定：主畫面按『B 院所資料』再按右下方『其他參數』點選上方 
『DOCTOR [B]』選擇下方編號『B140』「病名查詢先抓取 ICD-10 碼」將設定值改為『Y』。 
於診療作業病名區「ICD-9」欄內直接輸入 ICD-10 病名代碼，如「R109」即可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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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『ICD-10』上線實作操作說明 

[第 一章]：相關參數說明 

主畫面按『B 院所資料』再按右下方『其他參數』查看下列參數設定 

1、 點選上方『OTHER [H]』選擇下方編號『H190』「啟用 ICD-10申報基準年月(YYYMM)」 
該參數值預設為「10501」。【此參數請依據健保署公告正式實施基準日修正即可】 

2、 點選上方『DOCTOR [B]』選擇下方編號『B138』「只有一筆時出選單」 
設定『N』時診療作業輸入病名不會出現選單讓醫師逐筆挑選 ICD-10 碼。 
設定『Y』時診療作業輸入病名會逐筆出現 ICD-10 相關選擇視窗 

3、 點選上方『DOCTOR [B]』選擇下方編號『B135』「病名查詢使用舊版 ICD-9」 
設定『N』時診療作業輸入病名搜尋選單以 ICD-10 碼為主。 
設定『Y』時診療作業輸入病名搜尋選單以原選用 ICD-9 碼為主。 

4、 點選上方『DOCTOR [B]』選擇下方編號『B140』「病名查詢先抓取 ICD-10 碼」 
設定『N』時診療作業無法直接輸入 ICD-10 病名代碼。 
設定『Y』時診療作業可直接輸入 ICD-10 病名代碼，如「R109」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參數修改：1、按「B 院所資料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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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右下方『其他參數』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點選上方『OTHER [H]』選擇下方編號『H190』啟用 ICD-10 申報基準年

月(YYYMM)，該參數值預設為 105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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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『B135』「病名查詢使用舊版 ICD-9」 
設定『N』時診療作業輸入病名搜尋選單以 ICD-10 碼為主。 
設定『Y』時診療作業輸入病名搜尋選單以原選用 ICD-9 碼為主。 

 
 
 
 
 
 
 

編號『B140』「病名查詢先抓取 ICD-10 碼」 
設定『N』時診療作業無法直接輸入 ICD-10 病名代碼 
設定『Y』時診療作業可直接輸入 ICD-10 病名代碼，如「R109」 

點選上方『DOCTOR[B]』選擇下方編號『B138』只有一筆時出選單 

1、設定『N』時診療作業輸入病名不會出現選單讓醫師逐筆挑選 ICD10 碼 

2、設定『Y』時診療作業輸入病名會逐筆出現 ICD10 相關選擇視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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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第  二章]：診療作業 ICD-10 輸入方式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輸入原 ICD-9 碼或是 ICD-10 碼 

診斷會先帶出預設 ICD10 碼與中英名稱說明（內容空白表示尚未對應） 

若要變更當次診斷資料或是預設ｉｃｄ１０，請於 icd10 欄位按鍵盤 

『Ctrl』+『Enter』或雙擊滑鼠左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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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方會列出原 ICD-9 相對應的 ICD-10 內容，雙擊滑鼠左鍵兩下即可

選擇帶入，當次相符合診斷資料。 

符合當次病患就診 ICD-10 碼 

若要修改『顯示』或『列印』中文或英文名

稱請於 ICD-9 欄位按鍵盤『Ctrl』+『Enter』

或雙擊滑鼠左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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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名稱中(英)文 右方的『顯示』『列印』字樣 前方小圓框，使其設

定為 顯示 與 列印 名稱方式 

設定完成後按下『存檔 F9』再按下『是』即可。 

若要查看原 ICD-9 碼名稱資料，請按鍵盤『→』鍵，此

時右方會顯示『國際傷病名稱 2』為原 ICD-9 名稱。 

註：設定啟用基準年月前則會顯示 ICD-10 名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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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第 三章]：ICD-9 與 ICD-10 病歷判斷 

1、診療作業歷史病歷畫面判斷 
(1)ICD-10 開始實施後於歷史病歷顯示原 ICD-9 與 ICD-10 碼 
(2)ICD-10 未實施前於歷史病歷顯示原 ICD-9 與病名簡稱資料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診療作業歷史病歷顯示方式： 

1、ICD10 開始實施後於歷史病歷顯示原 ICD9 與 ICD10 碼 

診療作業歷史病歷顯示方式： 

2、ICD10 未實施前於歷史病歷顯示原 ICD9 與病名簡稱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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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調閱病歷畫面判斷 

(1)ICD-10 開始實施後於歷史病歷顯示原 ICD-9 與 ICD-10 碼 
(2)ICD-10 未實施前於歷史病歷顯示原 ICD-9 與病名簡稱資料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調閱病歷顯示方式： 

1、ICD10 開始實施後於歷史病歷顯示原 ICD9 與 ICD10 病名碼 

調閱病歷顯示方式： 

2、ICD10 未實施前於歷史病歷顯示原 ICD9 病名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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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第  四章]：依側性診斷(一對多)ICD-10 如何選擇修改 

依據病患病情不同的病歷可選擇不同的 icd-10 病名碼 
 
請於『icd-10』欄位按鍵盤『Ctrl』+『Enter』或雙擊滑鼠左鍵，開啟病名選擇視窗 

 
下方會列出原 ICD-9 相對應的 ICD-10 內容，點選合適編碼後雙擊滑鼠左鍵兩下或按下「確定」

即可選擇帶入，當次相符合診斷資料。系統並會自動新增該筆病名。 

 
 
F3 診療作業畫面內 icd10 欄位病名碼已異動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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若為一對多診斷病名資料時，輸入病名或病名碼時，曾由「icd-10」欄位新增過的病名會自動

列出清單供醫師挑選，請醫師於上方選擇合適代碼即可。若上方找不到合適代碼時，再於下

方相對應資料區點選合適代碼，系統會再自動新增一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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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第 五章]：如何選擇以中文或英文病名顯示及列印 

 單筆修改方式 
 
請於『ICD-9』欄位按鍵盤『Ctrl』+『Enter』或雙擊滑鼠左鍵，開啟病名編輯視窗 

 
 
於「名稱[英]」或「名稱[中]」病名列右方 ◎顯示 ◎列印 項目點選即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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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次修改方式 

 
於醫聖門診系統主畫面按下『D 資料庫』→『診斷病名整理』→『病名資料一次轉作業』 

 

請依院所需求點選 要以中文或英文病名顯示 或 要以中文或英文病名列印 
按下「確定」即完成設定。 

 

 
○顯示 設定說明：診療作業病名區會依院所設定統一以中文或英文病名顯示

 
 
○列印 設定說明：病歷處方會依院所設定統一以中文或英文病名列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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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第 六章]：系統啟用 ICD-10 相關提示機制 

說明：於參數設定啟用 ICD-10 申報基準設定年月以前，所有病歷處方列印會以 ICD-9 病名資

料為主，於啟用基準年月以後，會以完成對應或自定選擇的 ICD-10 病名資料為主。 
 

 尚未選擇 ICD-10 病名碼時，會出現如下圖提醒視窗 

 
 
批價存檔時，會出現如下圖選擇 ICD-10 病名碼視窗，於右方 ICD-10 資料區選擇合適編碼後

按下「拷貝」或於選定的病名碼(粉框區)如「E119」上雙擊滑鼠左鍵即可直接帶入該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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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『9 費用申報』第 4 項製作申報磁片的 C 檢查錯誤時，若無 ICD-10 病名碼時，也會出

現如上圖『選擇 ICD-10 病名碼視窗』，請修正完畢再進行申報作業，以免檢核錯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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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『ICD-10』醫聖新版修正功能&QA 說明 

 
Q：請問 105 年 1 月 1 日起「ICD-10」正式上線門診系統符合規定使用版本 
A：請務必更新醫聖門診系統版本至 6.0189 以上。 
修正說明：此版次之前的用戶，更新版本後需再至每日上傳畫面，選擇 105.01.01 起始日至應

補正上傳之迄日(更新此版日)為止，按下「IC 上傳」再重新補正上傳。此版次之後用戶正常

作業即可。 
 
Q：「ICD-10」英文病名太長，導致處方印到右邊頁，可否修正依長度自動跳行功能 
A：請更新醫聖門診系統版本至 6.0193 January-07 以上即可。 
 
Q：交付檢驗單未列印「ICD-10」病名碼如何處理 
A：請更新醫聖門診系統版本至 6.0198 January-12 以上即可。 
 
Q：原使用「ICD-9」病名沒有出現對應碼或對應病名碼不是醫師需要的病名碼時，可否由院

所自行修改輸入合適對應的「ICD-10」預設病名碼 
A：此自定功能目前僅限醫聖專業人員帳密登入方可修改。若院所有上述需求勞煩電洽醫聖

客服專員連線為您處理！【請更新門診系統版本至 6.0198 January-12 以上】 
 

 原「ICD-9」病名沒有對應的「ICD-10」 

 

 
 原「ICD-9」病名對應健保署公告給予的「ICD-10」覺得不合適要填入自定選擇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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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「ICD-10」病名名稱可否自行修改 
A：請更新醫聖門診系統版本至 6.0193 January-07 以上。 
操作說明：診斷資料病名編輯畫面的「ICD-10 名稱」病名欄位最右方新增「ICD-10」病名中

英文編輯功能，滑鼠左鍵按下圖示(粉框處)即可開啟編輯系統，編輯完成按下「存檔」即可。 

 
 
Q：「病名資料列印與顯示一次轉作業」視窗是否可以不再顯示 
A：請更新醫聖門診系統版本至 6.0197 January-11 以上。 
操作說明：於診療作業新增病名時，若不要再顯示如下圖設定選擇視窗畫面， 
勾選 「新增一筆 ICD-10 資料時不再顯示本視窗」再按下「確定」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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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看診及抽審列印的「中英文病名」可否以診所原本的「ICD9 中英文病名」為主 
A：請更新醫聖門診系統版本至 6.0201 January-15 以上。 
操作說明：在主選單畫面的上方的「資料庫」=>「診斷病名整理」=>「病名資料一次轉作業」

畫面中，勾選 「病名顯示與列印名稱沿用原 ICD-9 名稱」按下「確定」即完成變更。 

 

 
說明：現行版本看診畫面病名區預設中英文名稱為 ICD-10，『國際傷病名稱２』欄為原 ICD-9
中英文名稱。改選 「病名顯示與列印名稱沿用原 ICD-9 名稱」功能後，看診畫面顯示如下 
 
●預設病名名稱變成 ICD-9 為主 (未異動前為 ICD-10 病名) 

 
●國際傷病名稱 2 病名名稱變成 ICD-10 (未異動前為 ICD-9 病名) 

 
 
異動說明：病名碼的顯示及列印以 ICD-10 為主，但病歷處方、抽審醫令清單、歷史病歷相關

病名名稱顯示及列印內容則會改以診所原本的「ICD9 中英文病名」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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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L：(07) 315-4932 ; 315-4871  FAX：(07) 315-4827 
TEL：(02) 8972-5837  FAX：(02) 8972-5841 
手機服務專線：0939-373262 ; 0982-218581 ; 0982-218876 
Internet 網址 http://sc-dr.tw 
VPN 網址 http://10.252.3.82 
若有任何操作或使用上的問題，請電洽醫聖客服專員為您服務！ 
 


